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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外籍家庭傭工的政策及規管職業介紹所的建議 

                                                                       

                                                                     2014 年 2 月 21 日 

     

   外傭離鄉背到香港打工，照顧本港家庭的長幼，釋放本地婦女的勞動力，對香港社會作貢

獻。外傭卻不獲社會的尊重，不但受到歧視，在港工作期間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剝削。近期的

Erwiana 事件暴露了政府對本地外傭中介公司監管不力，以致其沒有好好保障外傭在港工作權

利。外傭中介公司透過濫收外傭中介費、強迫借貸、要求簽署不明文件、扣減工資、沒收護照、

提供錯誤勞法資訊、教唆更換僱主等從外傭身上賺盡金錢，但當外傭受虐需要協助時，卻隱瞞

外傭的處境，令外傭孤立無助。 

 

     這些不良的中介公司所害的不僅是外傭，還有僱主。部份不良中介公司服務質素欠佳，

提供不實的外傭資料，令僱主在招請外傭期間招致金錢及時間的損失，有的不良中介甚至向僱

主提供不實的勞工權益資訊，令僱主冒上犯法的風險。更甚的是這些不良中介公司的劣行，破

壞了僱主及外傭的關係，間接造成僱主與外傭對立的局面。 

 

    香港政府聲稱，外傭與其他本地工人一樣，同享《僱傭條例》及《僱傭補償條例》的法定

權益保障。「外傭標準僱傭合約」亦訂明外傭基本僱傭條款，包括工資及住宿及家務安排。，《職

業介紹所規例》亦規定職業介紹所只向顧客收取就業後第一個月工資的百分之十佣金。但是，

外傭被剝削勞工權益、苛待及濫收中介費的情況仍屢見不鮮，反映香港政府並無嚴厲執法及並

無監管本地外傭中介公司的代理活動及採取相應措施懲罰他們的違法行為。另外，「兩星期規

定」法規訂明，僱傭合約一旦被任何一方提前終止，必須在 14 天內找到新僱主，否則必須離

港。在兩星期內找到新僱主並不容易，即使因勞資糾紛而獲入境處准許延期逗留，但訴訟期間

不能在港工作，為免影響生計，不少外傭即使遭剝削或苛待都選擇啞忍。 

  

    針對以上情況，本會提出以下有關外籍家庭傭工的政策及規管職業介紹所的建議: 

 

    (一) 取消「兩星期規定」，並酌情豁免外傭的延期簽證費用，容許已向僱主或職業介紹所

提出合理申索的外傭在通知入境處之後延期逗留至審訊程序完結，同時為提出申索的外傭提供

臨時住所、食物支援等服務。長遠而言，政府應允許提出合理申索的外傭在有關申索程序進行

期間繼續受僱，目的是減少訴訟期間的限制，免去她們失去生計的憂慮，並且加強她們提出申

索的信心，爭取合理的勞工權益。 

 

    (二) 加強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除以《職業介紹所條例》限制職業介紹所應收取的訂明傭

金外，應加入適當的發牌條款，包括不容許職業介紹所沒收向職業申請者的私人物品，包括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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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身份證及僱傭合約、要求職業介紹所於所有宣傳廣告中列出其牌照編號、規定職業介紹所

協助外傭及僱主的責任及要向外傭及僱主發出訂明收據等，以加強對職業介紹的監管。另外，

勞工處應加強巡查人手，主動調查涉嫌違反法例及向外傭收取多於訂明佣金的職業介紹所，並

仿效新加坡政府的做法，把所有持牌註冊的職業介紹所名單及相關資料上載於勞工處的網站，

以便僱主及僱員查核。 

 

    為打擊不良中介公司，新加坡政府是向觸犯職業介紹所條例的職業介紹所實施扣分制及將

其資料上載新加坡人力部網站，被扣滿 12 分的職業介紹所同時會被當地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 列入一年的監察名單下，並且會被封鎖其外傭工作證辦理戶口三個月，而列作監察

名單的職業介紹所若再觸犯職業介紹所條例會被吊銷牌照。當地人力部網站亦會公佈被吊牌照

的職業介紹所的名單，以便僱主及僱員參考。 

 

   (三) 加強對外傭的支援。政府當局除要透過定期的宣傳及教育提高外傭的權益意識，亦應

為首次來港的外傭提供職前課程，讓外傭了解本地勞工權益及職安資訊。事實上，新加坡人力

部於 2012 年 5 月 1 日起規定所有首次到當地工作外傭必須在抵達新加坡後的三天內必須參與

由認可的培訓機構提供的一日職前課程，以認識新加坡的文化地埋、當地勞工權益資訊、家居

及其他工作安全及情緒及壓力管理等。課程是以外傭的母語教授，以加強他們的理解及認知。 

 

      雖然本港勞工處設有熱線專責處理本地及所有外地僱員的勞工法例的查詢，但由於前線

人員的文化意識及語言培訓不足，以致未能解答及跟進外傭的勞資或受虐個案。本會建議勞工

處設立 24 小時外傭諮詢熱線，由懂得至少菲印雙語人員為外傭提供勞資爭議查詢、協調處理、

法律諮詢等服務。另外，勞工處應仿效台灣，進行外傭查察計劃，在僱主聘請外傭之三個月內，

進行外傭住宿地點之探訪，了解外傭的工作及生活情況，以及查核僱主所提供之住宿場地及設

施是否符合「外傭標準僱傭合約」的訂明條款。若發現僱主違反有關規定或提供不合理工作環

境，必須於限期內改善，否則處以刑責。 

 

   (四) 除了加對外傭的支援外，政府亦應加強對外傭僱主的支援。除安排外傭參與職前講座

外，亦應為外傭僱主提供講座。新加坡人力部同樣規定首次聘請外傭的僱主參與 3 小時的課程，

讓其了解聘用外傭的相關法律知識及責任。新加坡人力部容許僱主選擇於線上及實地課堂學習

課程，但該人力部強烈鼓勵僱主於課堂上學習，以透過個案分享及僱主間交流，充份掌握聘用

及管理外傭的相關責任。 

     

      為處理外傭僱主與外傭中介公司的糾紛，政府亦應設有外傭僱主的熱線，協助外傭僱主

與外傭及中介公司排解爭議。現時本港處理中介公司投訴的部門包括勞工處、消費者委員會及

專責處商品說明條例的政府海關，但公眾對三者就中介公司的受理投訴的範圍並不了解，因此

政府應加強宣傳，詳列三者處理中介公司投訴所屬範圍，向僱主提供處理投訴的適當渠道。 

 

    現時新加坡人力部除了設有外傭僱主熱線，處理僱主與外傭的生活及工作糾紛外，還設有

兩個專責處理僱主與中介公司的紛爭的構機，它們分別是職業介紹所聯會(A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Agencies)及 CaseTrust，前者是由當地職業介紹所組成的聯合組織，專責管理業界服

務水平及處理業界的投訴，後者則類似本港的消費者委員會的組織，專責處理服務質素的投訴。 

 



   (五) 政府長遠應設立外傭直接聘用機制，避免外傭被中介公司層層剝削。香港政府應要求

印尼及菲律賓等廢除强制中介制度，容許外傭僱主及本地外傭分別直接到領事館申請聘用或申

請更換僱主。為執行海外外傭直接聘用措施，政府長遠要逐步與外傭輸出國建立海外外傭人力

資料庫，以協助本地外傭僱主選擇符合需求之外傭來港工作，並透過簡易的行政安排及詳細的

申請海外外傭流程說明，加強本地僱主直接聘用海外外傭的誘因，讓其清楚掌握直聘外傭的各

項流程及應注意事項，減少中介公司對僱主及外傭的剝削。 

      

 

 

       




